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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42053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

承辦人：徐宛鈴

電話：25265394~3585

電子信箱：hbtcm00808@taichung.gov.

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7月3日

發文字號：中市衛疾字第108006161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關於建請疾管署擴大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使用條件及其相

關建議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並轉知會員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08年6月20日疾管新字第

1080035903號函辦理。

二、鑒於近期社區仍有流感患者增加現象，本局前於6月10日函

請疾病管制署調整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擴大使用條件及使

用相關規定，有關疾病管制署回復如下:

(一)該署採購儲備公費藥劑之目的，係為因應全球流感大流

行之防疫需求，由於全民健康保險並未將流感抗病毒藥

劑列為給付項目，因此季節性流感之醫療需求屬應自費

項目，然為善用國家資源，提升藥劑儲備效益，爰依衛

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(下稱諮詢會)專家建議，於

流感疫情高峰期間，釋出效期最短之藥劑供季節性流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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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療使用。依該署疾病監測資料顯示，近期國內流感疫

情並未達流行閾值，經提本(108)年5月29日諮詢會討論

決議略以，暫不擴大公費藥劑用藥條件。

(二)依公費藥劑配置與管理規劃原則規定，合約院所應於用

藥當日至防疫物資管理資訊系統（MIS）回報使用者資

料，惟考量合約院所實務執行之彈性，參考傳染病通報

時效，以用藥後7天內回報作為管理標準，以兼顧藥劑管

理之及時性與院所實務執行之可行性。經查本年2月2日

至10日農曆春節期間，全國2,501家合約院所用藥共4萬

1,401筆，於用藥後7天內回報比例為95.7%(3萬9,641筆

/4萬1,401筆)，平均回報天數為3天，故執行上應無困難

之處。

(三)另查MIS防疫物資管理資訊系統內含個資，為避免MIS或

資料庫被駭或遭受中間人攻擊，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，

疾病管制署爰依行政院指示強化資訊系統安全機制，並

關閉通訊協定TLS1.0。由於微軟於103年4月8日已終止提

供WIN XP之安全性更新或技術支援，遭受惡意人士利用

弱點進行攻擊之風險相對較高，建議更新新型作業系統

(如Windows 10)以避免資料外洩。

三、綜上，疾病管制署將依國內流感疫情狀況與公費藥劑庫存

情形及諮詢會建議，適時調整公費藥劑擴大使用條件及適

用期間，對於流感群聚事件之預防性用藥，亦將視需要彈

性處理，另請配合將電腦設備更新至新型作業系統，並於

用藥後7日內至MIS完成回報。

四、另有關用藥條件之「經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防疫醫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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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可之類流感群聚事件」項目，需經疾病管制署同意始得

開立，未接獲本局通知辦理投藥不得使用該條件，故如有

流感群聚事件應即時通報本局，並落實感染管制措施。

正本：本市各醫師公會及診所協會

副本：臺中市各區衛生所、本局疾病管制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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